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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市）教育局，泉州开发区、台商投资区社会事业局，市属

各中等职业学校、中小学、幼儿园： 

为了汲取湖南省衡阳县“12.27”学生交通事故的教训，严防类

似事故的发生，切实加强学校交通安全管理，消除校车交通事故隐患，

保障广大学生的人身安全，按照市领导的批示精神，现将学校交通安

全工作通知如下： 

1.迅速开展一次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各地教育

行政部门要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主动配合公安、交通、

建设、安监等部门，对辖区内运载学生的客运车辆进行一次拉网式排

查和安全技术检查。要重点检查校车和社会接送学生车辆的安全条件

和安全状况，对不具备安全条件和标准的校车及其他接送学生的车辆

要坚决停用。要加强学生接送车辆的安全管理，严禁非法营运车辆，

“黑校车”和无牌、无证、无保险的“五小”车辆接送学生。各校要

详细掌握学生乘车、接送学生的车辆、驾驶人员的营运时间、行驶路

线等基本情况，建立资料档案，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台帐全。要坚

决防止家长租用、学生乘座社会非法营运车辆和存在安全隐患的超载

车辆，确保师生安全。 



2.要切实加强校车和驾驶员的日常安全管理。各地教育部门和学

校，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校车和驾驶员安全管理制度，严格落实安全

管理责任制。要建立校车和驾驶人员管理台帐，对校车的日常运行维

护与检验、驾驶人员遵纪守法及其审验、交通事故与安全教育等情况

进行跟踪记录。对安全性能达不到要求，不具备校车安全条件的车辆，

要坚决停止使用，达到报废条件、年限的立即报废。要对校车驾驶人

员的从业资格、安全知识、驾驶经验、身体状况进行一次排查摸底，

对不符合条件的要坚决辞退，要聘请具有多年实际驾驶经验，驾驶记

录良好，身体、心理健康的人员担任校车驾驶员。学校、幼儿园要与

驾驶员签订安全责任书。杜绝使用不符合安全要求的拼装车、报废车

作为校车。 

3.要大力推行周末学生班车，解决农村学生乘车难问题。各地教

育行政部门要主动向当地党委、政府领导汇报，积极争取公安、交通、

建设等职能部门的配合与支持，下大力气抓好周末学生班车工作。要

认真贯彻落实省教育厅、公安厅、住建厅、交通运输厅《关于推行周

末学生班车确保农村寄宿制学生回家返校交通安全的通知》（闽教安

[2009]7 号）精神。认真调查研究，拿出政策措施，积极创造条件，

尽快促进学生周末班车顺利开通，切实解决农村学生乘车难问题。 

4.要进一步强化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知识的宣传教育。各地教育

行政部门、各学校，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

面向学生和学生家长开展一次“增强交通安全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

力”为主题的交通安全知识及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活动。要通过多种形

式、途径和生动活泼、浅显易懂的方式，结合当地实际和交通事故案



例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增强教育效果。要重点抓好学生“安全乘车、

安全乘船、安全骑车、安全走路”的行为习惯养成教育，使学生养成

良好的交通安全行为习惯，增强交通法制观念，遵守交通秩序，提高

自我保护能力。 

5.要重视抓好双休日和节假日学生交通安全工作。双休日和节假

日是学生回家、返校、会友、旅行的日子，是交通安全事故多发期。

各地各学校要高度重视这一时间节点的学生交通安全工作，教育学生

注意返乡、回校途中和会友、旅行期间的交通安全，特别是未成年学

生出行要有家长或其他成年人带领，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严禁租用

和乘坐无牌、无证和超载车辆，确保出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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